关于在2017届毕业生离校期间安排处级干部值班的通知
　
党办〔2017〕6号

　
校内各单位：
为配合做好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，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2017届毕业生离校工作的通知》（岭师学生〔2017〕146号）要求，决定组织部分机关处级干部在毕业生离校期间到学生公寓值班。请通知有关人员按值班安排表依时到岗值班。
有关要求和说明：

1．值班地点在学生公寓各苑区。

2．值班人员主要任务：协助维护学生公寓苑区正常秩序，处理突发事件，及时向领导和相关部门沟通汇报有关情况；值班期间可到毕业生宿舍走访，主动了解毕业生思想状况，为毕业生提供指引和帮助。

3．值班人员不得无故缺勤；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请假，请安排本部门一名科级以上（含科级）干部代为值班，并于6月21日前将名单报党委办公室。

4．值班人员之间如有互换，需提前报党委办公室备案。
5．值班人员交班时请填写《2017届毕业生离校期间干部值班登记表》，并签名。
6．在下一班人员未到达之前，请值班干部坚守岗位。

7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联系电话：学生处李粤处长13822586388，保卫处林志军副处长13822585696。
　
附件：2017届毕业生离校期间处级干部到学生公寓值班安排表
　
　
党委办公室
2017年6月15日
　
附件
2017届毕业生离校期间处级干部到学生公寓值班安排表

	
	6月22日（星期四）
20:00-22:30
	6月22日（星期四）
22:30-24:00
	备注

	博雅苑
	陈恕平、王  栋
	钟明杰、李炳富
	

	弘志苑
	赫云鹏、许占权
	欧海清、莫孙冶
	

	信勇苑
	陈东英、朱国贤
	练有扬、陈光玲
	

	尚雅一苑
	付继发、周立群
	关天冲、韦文辉
	

	尚雅二苑
	邓逢光、金义富
	杨子江、赵海波
	

	尚志一、二苑

（在尚志一值班）
	刘坤章、周美兰
	莫凤珊、周仕德
	

	尚志三、四苑

（在尚志四值班）
	吴华明、黄雪洪
	李  伟、吕  冬
	

	新民苑
	郑志军、吴  进
	林荣新、杨金光
	

	至善苑
	李发武、刘金祥
	冼冠强、叶谷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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